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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闻报道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中,真实性抗辩是媒体最常用也最有力的抗辩事由,但其适用关系到

多方面的制度选择与利益平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三方面困境。一是“真实”的标准不一,新闻真

实与法律真实的差异常常导致证据认定冲突;二是关于“真实”的举证责任分配逻辑混乱;三是合理性误信行

为的过错认定标准不明。比较西方相关国家的立法及司法经验,我国真实性抗辩中的“真实标准”应予适当

放宽并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同时明确合理性误信行为的注意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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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从国内外的诉讼实际来看,新闻名誉侵权大

都由报道不真实引发,其抗辩自然也围绕事实问

题展开,证明所刊载信息之“真实”,即“真实性抗

辩”(defenseoftruth)则被视为最有力的抗辩理

由。因国内相关研究均从普通法系引入,本文论

述涉及的相关概念亦遵循惯例,使用“真实性抗

辩”一词。“真实性抗辩”牵扯的法律关系比较复

杂,也是业界、学界研究的难点重点,但相应的法

律规定一直比较原则和模糊,学术争议和司法误

读一直存在。本文从真实性抗辩切入,展开对新

闻名誉侵权的研究,以期梳理相关问题,揭示深层

的困境,探究解决法律冲突与现实困境的路径。

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在相关法律中对新闻名誉

侵权的真实性抗辩予以规定。如法国1881年《新
闻法》中明确规定了新闻媒体侵权的真实性抗辩。
德国各州新闻法中亦有相似规定。英国2013年

通过的新《诽谤法案》(DefamationAct2013),也
明确规定了真实性抗辩(Truth)。真实性抗辩的

立法目的是平衡媒体舆论监督与个体人格权保护

之间的冲突。媒体一直被视为是实现言论自由、
同时满足公众知情权的最主要渠道。媒体在实现

这两项社会功能的过程中,势必希望言论自由的

边界越宽越好,对各项事务都能充分报道,但作为

个体公民来讲,通常不希望进入媒体关注和评价

的视野,尤其是负面性评价。这样两者就会产生

冲突,在法律上就需要给两个权利设定合理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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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但这种边界会随着社会发展进行动态调整,而
真实性抗辩的司法适用亦会随着这两项权利的权

重变化而起伏。
在我国,真实性抗辩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

释的方式体现在了法律中,并对名誉权纠纷的审

理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1993年颁布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
下简称《93解答》)规定,“因新闻报道严重失实,
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

处理。”同时规定“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

侮辱他人人格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

权。”①这两条规定明白无误地传达了这样的意

见:只要新闻报道内容与客观情况相符,达到非

“严重失实”或“基本真实”的标准,在面临名誉侵

权诉讼时,媒体又能提供内容真实的相应证据,就
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也一直被学界和业界视

为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正式确立的新闻侵

权抗辩事由。

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性抗
辩及其问题

在我国新闻名誉侵权案件中,“真实性”一直

是新闻侵权的首要抗辩事由。国内学者通常认为

名誉权的抗辩事由主要有:真实、公正评价、特许

权、公众人物、更正道歉等种类。在这些抗辩事由

中,“真实”无疑是被使用最多,争议也最大的,这
一点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中国新闻侵权

案例精选与评析”课题组于2007—2009年开展的

一项媒体侵权案例研究表明,在搜集到的609起

(1985—2009年)针对名誉侵权使用抗辩事由的

案例中,使用真实抗辩事由的达334起,使用比例

达到54.8%,这其中,获得法院支持的案例144
起,法院支持比例为43%(表1[1]73)。

表1　针对名誉侵权使用抗辩事由及法院支持情况(1985—2009)

抗辩事由 使用该抗辩理由案例数量 法院支持的案例数量 法院支持比例/%
公众人物 9 3 33
公正评价 85 34 40
公共利益 92 43 47
特许权　 56 26 46
真实　　 334 144 43
已补救　 33 13 39
总计　　 609 263

　　另有学者收集了2010—2017年的232个新

闻媒体侵害名誉权案例,沿袭定量研究的思路,在
被告媒体主张的抗辩事由统计中,主张“事实基本

真实”的,达到了125个案例数,比例达到53%,
其中获得法院支持的案例是82个,法院支持比例

达65.6%。可见,“事实基本真实”无论是在被告

所主张的抗辩事由中,还是法院的支持理由中,都
占第一位[2]。

尽管《民法通则》《民法总则》以及最高院的两

个司法解释都对认定名誉侵权的标准作出专属规

定,对抗辩事由也有较为明确的表述,但因为规定

大多带有宣示性质,概括性强,操作层面规范不

清,导致司法实践中弹性空间大,法官判断标准不

一。真实性作为抗辩事由在实务运用中便遭遇了

层出不穷的问题。
(一)“真实”标准差异较大

1997年2月,青海西宁礼让建筑工程公司

(简称“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青海法制报

社(简称“报社”)侵犯公司名誉权。起因是此前

《青海法制报》刊登了一篇《古稀老人该去何方》的
自采报道,报道了公司以辞退为由,采取不恰当的

过激手段,如掐电断水、带人扒房皮的方式,逼迫

公司的一对临时工马某夫妇搬出公司所属的值班

室。报道批评了公司的做法,认为时值冬日,采取

这种手段逼老职工腾退房屋,有违法律和常理,报
道呼吁有关部门介入解决。报道刊发后,公司遂

向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起诉,认为报道失实,请
求法院判令报社侵犯公司名誉权,并承担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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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责任。1997年8月,一审法院判决报社侵权

成立,认为报社“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盲目

发表报道,违背真实性原则,对公司造成名誉侵

权,应承担民事责任”。但报社认为报道内容没有

问题,一审判决不公,提起上诉。同年11月,案件

在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法院审理认

为,报道“对被上诉人公司采取过激措施、辞退该

公司临时员工一事未经认真核实,致使部分内容

失真……理应承担民事责任。”中院作出了维持原

判、驳回报社上诉的判决。报社对终审判决仍然

不服,又向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1998
年5月,省高院再审此案。高院再审认为,报道

“内容基本属实,没有用侮辱、诽谤的语言诋毁、诽
谤西宁礼让建筑工程公司的人格,属正常的舆论

报道”,报社主张的真实性抗辩获得法院认可,省
高院最终认定报社报道行为不构成对公司名誉权

的侵犯,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3]。
本案经过一审、二审、再审三次审理,三级法

院面对同一案件,同样的事实与诉争,判决结果迥

异,根本原因在于三级法院对报道内容是否真实

的判断标准不同,是属于“基本真实”,还是“基本

失实”存在认识上的较大差异。其中,一审法院认

为报社“没有查清事实……盲目发表报道”,侵犯

公司的名誉权,显然,一审法院认定报道内容属于

“严重失实”,或者说“基本内容失实”。这类失实

是指新闻报道的内容足以使公众对有关问题或事

情的性质产生贬损性认识。
二审法院尽管维持了一审判决的结论,但与

一审法院在报道内容失实程度的认识上有所不

同,二审法院认为报道在处理最具争议的事实,即
公司采取不恰当的过激措施辞退临时员工的关键

地方,“未经认真核实,致使部分内容失真,且作出

不恰当的评价。”但关于新闻报道“部分内容失真”
是否要承担名誉侵权责任,法律对此并没有明确

规定,最高院的《93解答》里针对媒体的报道失实

只提到“严重失实”和“基本内容失实”两个概念。
不过,在司法实务中,如果“部分内容失实”足以导

致所述事件的性质发生变化,也会认定媒体侵权,
因为失实的程度不是量的概念,不是失实部分在

整篇报道中占的篇幅比例、文字多少的问题,而是

一个质的概念[4]。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失实可以算作是“严重失

实”或者说“基本内容失实”,法律很难作进一步的

量化和界定,不过有学者做过这样的细化分类[5]。
(1)报道内容完全失实。比如著名作家金庸

在世时曾数次“被逝世”[6]。媒体报道与事实完全

不符。
(2)标题失实。标题失实常常导致公众对这

个事情认知发生严重偏差。
(3)大部分内容失实。报道中大比例的篇幅

与事实不符,导致对报道事实的扭曲认识。
(4)影响问题性质的关键事实失实。例如:嫌

疑人涉嫌贪污5000元,媒体报道为50000元。
再如1989年四川《家庭与生活》杂志刊文说刘晓

庆偷漏税上百万,刘提起名誉侵权诉讼,最后审理

查明刘偷漏税只是不到10000元,显然数额出入

太大,导致公众对案件性质的认识发生质的变化,
造成基本内容失实,杂志社因此被判侵权成立①。

(5)结论失实。这类失实的文字可能在报道

中所占篇幅并不大,但是结论带有盖棺定论性质,
会引发质的变化。

(6)主要事实无法证实。也就是说,报道的内

容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这使得新闻报道的

事实丧失了明确的根据。
显然在此案中,二审法院认为报社的“部分内

容失真”属于严重失实。
而此案的逆转发生在再审环节,青海省高院

基于同样的报道事实,却作出不同的认定和判断,
认为报道内容基本属实,不存在侮辱、诽谤的情

形。可见,从法律规定来看,允许新闻媒体以“内
容基本属实”来主张“真实性抗辩”,本身就意味着

法律可以宽容媒体在报道上局部的、轻微的失实,
从业人员也向来主张“微罪不举”。

我国对新闻侵害名誉权认定与排除的主要依

据为是否“基本内容失实”,这一标准也是总结司

法实践经验后制定的,新闻媒体的真实性抗辩也

依此为据。但必须注意的是,因为法律没有给出

“内容基本属实”“基本真实”“严重失实”“基本内

容失实”的判断标准,导致实践中不同法院、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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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在受理、审理新闻名誉侵权案件时理解不一,
自由裁量权过大。这就容易造成“同案不同审”的
情况,导致一定程度的司法混乱,不利于司法权威

的建立,也容易滋生钻法律空子的恶劣行为。
(二)“真实性”证明的举证责任分配较为混乱

在名誉侵权诉讼中,真实与否的举证责任到

底该由原被告的哪一方承担? 如果作为被告的媒

体提出主张,媒体自然就负有举证的责任,如果媒

体没有提出,关于真实与否的证明责任是否该由

原告做先期证明,这是涉及诉讼当事人重大利益

的问题。而在实践中,关于真实的举证责任分配

给原告与分配给被告的情形都存在。事实上,在
这个问题上,法官是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的,也
正是这一自由裁量空间显著影响到了裁判结果。
“中国新闻侵权案例精选与评析”课题组同样也做

了这个视角的统计研究(表2[1]81)。
表2　新闻侵权案例中原告证明虚假与被告证明真实统计

裁判结果
原告证明虚假

数量 比例/%

被告证明真实

数量 比例/%
驳回原告所有请求 45 66 32 30
认定侵权成立 15 22 73 69
调解结案 5 7 1 1
原告撤诉 0 0 0 0
法院不予受理 0 0 0 0
未结案 3 4 0 0
其他 0 0 0 0
总计 68 106

　　从表2的统计中不难发现,法院要求原告承

担证明事实虚假的68起案例中,45起案件原告

被驳回请求,占比66%;而由被告媒体证明报道

真实的106起案件中,有73起诉讼被法院判定媒

体侵权成立,占比69%。由此可见,在新闻名誉

侵权纠纷中,报道真实与否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关系重大,证明真伪的举证行为极具风险。事实

上,在这背后,潜藏着调节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保护

的关键机制。
作为免责事由的真实性抗辩,通常只有在新

闻媒体要求减免责任时才会提出。这本来是法律

赋予媒体作为被告时的一项选择性的抗辩权利,
但是如果法庭要求媒体就报道“基本属实”予以证

明时,“真实性抗辩”便体现为一种举证行为,如果

举证不能,媒体则可能败诉。
我国法律规定,新闻报道名誉侵权属一般侵

权行为,按照民亊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应遵

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也就是说,既然

原告提起诉讼,就应按照新闻名誉侵权的构成要

件进行全面举证。根据最高院的《93解答》第七

条的相关规定,名誉侵权责任的构成与否,应当从

行为人主观过错、行为违法性、损害的事实、违法

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等四个方面来认

定。这就意味着,原告就媒体报道内容是否“严重

失实”有先期证明的责任,如果不能证明,请求权

即不能获得法院支持。
但在司法实践中,情况经常是相反的。近年

来,许多案件实际上都是由被告来承担证明真实

的责任,原告只需指出报道有哪几处失实,媒体就

需要证明这几处没有失实,也就变成了所谓的“谁
报道,谁举证”。司法实践这么做,原因之一是原

告对并不存在的“消极事实”难以举证,另外法官

也出于“证据距离”的考虑,认为媒体对争议事实

的举证能力更强。但是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明
显缺乏法律依据,虽然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

干规定》第二条的精神可以作延伸性理解,认为

“谁主张,谁举证”,也自然包括“谁反对,谁举证”
之义,但是当争议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这样

的举证责任分配,就会出现如下悖论:
在因诽谤引发的名誉侵权案件中,要确认媒

体侵权,就要证明报道内容虚假,无法证明就不能

认定侵权,不能认定侵权反过来就等于默认媒体

报道是事实。而实际情况是,诉争所指向的报道

内容这时同样缺乏事实依据。这就同法律对事实

认定的原则相违背,于是就出现这样的两难情形:
究竟是该以证明虚假来确定诽谤成立,还是该以

证明真实来否定诽谤成立。这时,任何一种做法

都会使一方陷于“有罪推定”,这便是诽谤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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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悖论[7]。进一步讲,这时如果要求被告媒体承

担证明真实的举证责任,被告势必难以证明,那么

按照民事诉讼证据有关规定①,被告会因未能举

证报道内容真实而败诉。这便衍生出另一个矛盾

之处:新闻侵权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应适用过错责

任制度,现在原告并没有证明被告媒体有过错(未
能证明报道内容虚假),被告就承担败诉的后果,
显然是将新闻侵权处理为过错推定责任[8]。事实

上,一度备受关注的“世奢会”案件一审时的举证

责任分配就面临这样的矛盾和悖论,当匿名消息

源提供的内容真伪难辨时,法官将证明内容真实

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被告媒体。
类似的案件并不少见。1992年某报发表《魔

鬼三兄弟》一文,报道某地陈氏三兄弟“共妻”,妻
不堪凌辱而离婚,三兄弟起诉媒体侵害名誉权。
作者辩称,文章系以某女(即文中之“妻”)向妇联

上访所反映的情况为素材,但作者和刊物都无法

对“共妻”举出其他证据。法院判决书中认为:作
者“对某女所述的所谓三兄弟‘共妻’的重要事实,
在缺乏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加以宣扬”,报社“对有

损他人名誉的重要事实即三兄弟‘共妻’未经审

核”即予刊登,作者和报社都对原告构成侵权,判
决承担民事责任 ②。此案涉及与性有关的极度私

密的家庭隐私,无论是要求原告证明所报事实虚

假,还是要求被告举证内容真实,都很困难,但是

法院还是将证明真实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被告,
再一次印证那句名言“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

在”[9]。
虽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

的规定③,给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上述举

证分配的困境在立法和实务层面都有所缓解,但
必须注意的是,如果要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

适用结果举证责任(客观举证责任),那么这一原

则的适用应该是由法律事先规定好,不能在同一

个案件中,在原被告之间来回转移。

(三)“合理性误信”的过错标准不明确

新闻报道的线索与内容大量依赖信息源的提

供,信息源提供内容的真实与否直接关系到报道

的真实性,通常如果消息源足够权威,媒体可以不

对提供的内容予以核实就进行报道;如果因事实

有误被诉名誉侵权,法律规定,新闻媒体可以此提

出抗辩,要求免责。业界把这项抗辩称为“特许

权”(在我国只有依据官方文件和行为做出的报道

被诉后才适用),也即“合理性误信”。

2013年,世界奢侈品协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世奢会”)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称《新京报》及其网站等媒体刊发了《“世奢会”被
指皮包公司》一文,引用了网友“花总丢了金箍棒”
“化名人物唐路”等人的不实消息,且未注明信息

来源,严重丑化原告公司形象,致其商誉受损,属
于发表虚假报道而构成侵权,要求新京报社及其

记者刘刚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共计人

民币40万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便涉及匿名信息源提

供信息的真伪问题。当时原告提供的一名证人出

庭作证,自称就是报道中的化名爆料人。该证人

向法庭表示,此前他向记者提供的许多信息都是

虚假的,正是这些信息造成“世奢会”的商誉损害。
面对这一诡异的情况,被告新京报社则称,这位证

人并非记者先前采访的爆料人,真正的爆料者另

有其人。但出于保护匿名信息源的需要,报社不

便向法庭提供真实身份。法庭据此认定被告报社

举证不能。一审判决认为,被告引用了一些未经

核实的网友爆料信息,采访了不能提供信息来源

的所谓“世奢会”前员工,特别是在原告提供证人,
并作证先前提供给媒体的是虚假信息的情况下,
被告新京报社仍然未能作出响应,只是提交所谓

爆料人的录音,且录音对象的身份拒绝向法庭提

供,因此“让本院实难采信相关报道人员言论的真

实性”。法院判定被告未尽到注意义务,主观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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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二条:“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

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参见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4)通民初字第15号;江苏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1995)苏民终字第72号。
参见《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

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在过错,构成侵权①。新京报社不服判决,提出

上诉。
二审中,被告媒体征得信息源的同意,向法庭

说明,爆料的人是一位田姓“世奢会”前员工,在报

道中化名唐路。报社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她的身

份,但是出于保护目的,田女士没有当庭作证,而
是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经过公证的视频,在视频中

讲述了她在“世奢会”工作,及接受《新京报》采访

的情况,这一证明过程获得了二审法院的认可。
法院认为提供的新证据,(包括采访录音、身份信

息、公证视频)已经使法院有理由相信《新京报》这
一采访的真实性,报社对“世奢会”的报道,属于媒

体正当的舆论监督行为,其调查和质疑有充分的

事实依据。二审法院最终判决称“因二审期间出

现新证据,导致原审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依法改

判”,撤销了一审判决,最终驳回了“世奢会”的全

部诉讼请求②。
“世奢会”一案备受学界、业界关注的最大原

因,在于报道中的关键事实由匿名信息源提供,并
且还引发讼争。而两审法院非常清楚,案件审理

的关键在于审查媒体报道内容是否真实,而案情

走向的腾挪跌宕也与此有关。
信息源,即消息源,也有称新闻源,即是向媒

体提供消息的个人或者单位。新闻报道活动离不

开信息源提供新闻线索或者事实。新闻采访的过

程就是寻找、筛选贴近客观事实的信息的过程,就
是去伪存真的过程。为了让受众了解报道的客观

性,也为了增加报道内容的可靠程度,新闻交代消

息来源是常态,并将之视为报道的基本规范,只在

涉及关键事实又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使用匿名信

息源,并基于保护或者承诺,对信息提供者真实身

份予以隐匿。
但是隐匿信息源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报道与法

律的风险,因为我国立法中并没有针对匿名信息

源的特别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匿名信息源在举

证责任上没有免证的特权,为匿名的信息源保密,
也不是法定的抗辩理由,只是公认的媒体职业道

德规范。因此一旦涉及诉讼,媒体和记者往往就

面临违背承诺暴露信息源,或坚守承诺承担败诉

风险的两难选择。“世奢会”一案中充分体现了这

种困境。在一审环节,当围绕匿名信息源展开质

证后,新京报社基于保护匿名信息源的承诺,拒绝

公开信息源“唐路”的真实身份,“唐路”也未出庭

作证。这导致报道的关键事实是否真实难以自

证,从诉讼证据规则来讲,这属于“举证不能”,显
然,这也影响到法官心证的形成。媒体提出真实

性抗辩的理由自然就难以获得法庭采信,一审法

院据此认定媒体未尽到审核义务,存在主观过错。
二审媒体胜诉的关键是此前的匿名信息源,

化名“唐路”的“世奢会”前员工田女士同意向法庭

提供真实身份,并以视频的方式向法庭作证。媒

体此举虽不能直接证明报道的内容真实,但至少

证明了对消息源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而原告也

没有就此提出进一步的反证,法庭就此推断媒体

报道内容真实。
可见,消息来源的合理可信是媒体在名誉权

纠纷中,提出真实性抗辩时需要举证证明的。但

并不是说,媒体拒绝披露匿名信息源真实身份,或
匿名信息源拒绝出庭作证,就一定承担败诉的不

利后果。使用匿名信息源本身并不构成诉讼证明

妨碍,关键是媒体能否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整个

调查采访过程的真实合理以及匿名信息源提供的

信息内容并非虚构和虚假,如果能够举证证明,那
么匿名信息源即便不出庭,也并不会影响法官对

报道内容真实性的判断。“除非该消息提供者的

真实身份与内容真伪存在实质性关联,又无法通

过其他途径判断消息的真伪,匿名消息源是否出

庭作证才成为关键。”[10]

法律和新闻报道规范允许记者使用匿名信息

来源,这不等于对记者注意义务的免除和审核责

任的减轻,相反,媒体更应按照谨慎人的标准审核

报道内容。诉讼实践中,媒体单凭匿名信息源属

实这一项提出真实性抗辩很难获得法庭的支持。
这也凸显了我国新闻名誉侵权案件中,媒体法定

的抗辩免责事由偏少的问题。因此,目前证明报

道事实本身的真实性仍然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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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朝民初字第21929号。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三中民终字第07694号。



三、西方国家真实性抗辩制度的

基本经验

真实性抗辩发展的背后价值取向,一直是言

论自由与个体名誉权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下面

本文将分析比较欧美主要国家关于真实性抗辩的

规定和经验。
(一)美国:“实际恶意”原则的兴起与“真实性

抗辩”的式微

美国是最早将“真实”作为完全抗辩理由的国

家,但现在它的重要性已经式微。在多数情况下,
如果新闻报道内容涉及公共性,则由原告承担报

道内容虚假的举证责任,且要证明媒体有“实际恶

意”。媒体已经不需要选择真实性作为抗辩事由。
只有在提起诽谤诉讼的原告是普通个人,且诉争

内容不涉及公共话题,才由被告媒体承担报道真

实的举证责任,真实性才成为抗辩事由,而且允许

媒体出现无关紧要的错误[11]205。美国这些原则

的兴起与著名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直接

相关。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被认为是西方诽谤法

的里程碑式的判例,标志着现代时期诽谤法的开

始。1960年,北方自由派报纸《纽约时报》刊登了

声援南方黑人运动的广告,其中只有35份被送到

蒙哥马利市,却在当地引起震动。蒙哥马利市主

管警察、民政的公共事务委员会委员沙利文(Sul-
livan)具状起诉报社诽谤,诉称广告中含有大量

伤害其个人名誉的不实陈述,请求赔偿50万美

元。初审法院和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均判报社败

诉。《纽约时报》随即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1964
年最高法院以9∶0的表决结果撤销原审判决,裁
决沙利文不能获得赔偿金,除非沙利文证明报社

刊登广告时,明知广告失实,或者完全无视发表材

料的真伪。威廉·布伦南大法官将这两条内容概

括为“实际恶意”(actualmalice)[11]161。这样的判

决依据源于美国深刻且源远流长的信念,那就是

有“关于公共事务的辩论,应不受阻碍、强健有力

和广泛公开。而这些辩论或许会包含对政府和公

共官员的激烈、刻薄、有时不甚愉快的尖锐攻

击。”[12]70 布伦南大法官说:言论自由要存活,就
必须有呼吸的空间[11]163。这样,1964年的“纽约

时报案”成功克减了公共官员的名誉权。

1967年的“美联社诉沃克案”又将名誉权的

克减范围扩大到了“公众人物”(publicfigure),之
后经由“韦尔奇案”“贺普斯案”,联邦法院经过二

十年的司法实践,最终确认,在民事诽谤中,宪法

第一修正案的利益优先,这意味着对公共事务展

开辩论不受限制[13]51。正如魏永征先生所言,这
相当于在实体上,把新闻对于官员和公众人物的

诽谤限制在故意和严重过失行为的范围之内。在

程序上,把证明新闻真伪和对方主观过错的举证

责任转移到原告一方[14]。这样,在诽谤诉讼中,
美国媒体多数时候就无需使用真实性抗辩事由

了,因为大部分已被“实际恶意原则”吸收,这也就

大大减轻了媒体的证明责任。
(二)英国:媒体真实性抗辩的证明难度逐步

减轻

早期英国真实性不能作为抗辩理由。《1843
年诽谤法》施行后,真实虽允许成为抗辩理由,但
被告需证明诽谤涉及公共利益。1952年颁布的

《名誉毁损法令》,将“真实”(即正当化事由)规定

为一种侵权抗辩事由,同时还规定了其他六种抗

辩事由,媒体的抗辩类型不断增加。1994年的雷

诺兹案件进一步改变了英国真实性抗辩的适用范

围,法庭认定涉及公共利益的新闻言论应当得到

特别保护,这就是“雷诺兹特权”。之后,上议院大

法官李启新明确了这种利益倾斜:“媒体履行‘警
报’和‘监视’的重要功能……特别是当报道涉及

政治领域时,应当慎重对待,解决任何疑难应当有

利于出版。”[15]

不过近年来,英国真实性抗辩的构成又有所

调整。英国学者提出,1952年确立的正当化事由

(真实抗辩)暗示了抗辩的成立必须以某种公共利

益的要求为前提。在隐私权保护制度日趋完善的

今天,这一额外的要求已经不合时宜。2013年,
英国通过了新的 《诽谤法案》(Defamation Act
2013),废止了1952年诽谤法中的“正当化事由”
的称谓,以及适用这一抗辩所要求的“公共利益”,
明确规定了真实性抗辩(Truth)要件,认为只要

被告证明涉诉言论实质上真实,该抗辩即可成

立[16]。这表明英国根据自己的法律体系特点,减
轻了媒体的证明责任。

(三)德国:公共利益抗辩成为真实性抗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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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支撑

在德国,除了真实性抗辩之外,媒体还有两项

抗辩理由可以使用:意见抗辩和公众利益抗辩。
在诽谤诉讼中,原告必须举证诉争内容为虚假陈

述,而且还要举证被告媒体是由于故意或者过失

而未尽到审查核实义务。这时举证的责任转到被

告一方,作为被告的媒体需要举证报道内容是真

实的,也就是主张真实性抗辩,否则要承担败诉的

后果。
德国法律也认可“合理误信”,即使媒体报道

内容被证明是错误的,只要其并非出于故意或者

过失,也可能胜诉。因为公众对公共利益的知情

权,比原告的人格利益更加重要。出于对公共利

益的考量,媒体为了满足公众知情权而进行的某

些报道可能是错误的,也仍然被允许[13]68。这里

的公共利益抗辩成为了真实性抗辩不足时的补

充,这也是受到了美国实际恶意原则的影响。

四、完善我国真实性抗辩制度的

路径思考

相对于一些西方国家,我国新闻名誉侵权的

抗辩事由简单而模糊,都属于间接规定,种类少,
适用情形狭窄,致使真实性抗辩事由被迫高频率

使用,加之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争议和误区,使用效

果又打了折扣。如何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新闻名

誉侵权抗辩体系,对于完善新闻名誉侵权制度显

然有着积极而现实的意义,对此,可以考虑如下实

现路径。
(一)放宽“真实性”裁量标准

在平衡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保护之间的冲突

上,我国司法实践明显倾向于保护个体名誉权。
这种倾斜保护给媒体和公民正当行使表达权利,
有效监督政府与公权力带来很大的不便,导致真

实性抗辩表面上适用范围很广,实际上适用风险

很高。因为法律对名誉权不加区分的一般保护,
即使是公众人物,其名誉权也克减有限,导致真实

性抗辩由选择性事由变成了主要的举证行为,而
媒体的真实性证明经常很难达到法律真实的要

求,这无疑增加了败诉风险。因此适度放宽对媒

体报道真实程度的审核标准,增加抗辩事由的种

类,无疑成为改善现状的思路。

首先,在诉讼举证环节,完全可以考虑以“确
信真实”(honestbeliefinthetruth)的抗辩来代

替真实性抗辩,即媒体只须证明在发表报道时,对
报道内容的真实深信不疑,如经过实地采访或充

分核实(即不存在“实际恶意”),即使事后发现报

道有误也不会败诉[14],这与“合理性误信”的涵义

大致等同,这既可体现对新闻采编传播规律的尊

重,又可增加对媒体的保护。
当然,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降低新闻媒体对

“真实”的证明压力,减少真实性抗辩的使用频率,
还需要积累和探索。有媒介学者建议先从“公共

人物”的名誉侵权案件入手,规定只要报道内容涉

及公共利益,被告媒体没有主观恶意,对于公共人

物提出的侵权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这相当于在

涉及“公众人物”名誉侵权案中,用“公共利益原

则”和“实际恶意原则”完全吸收了“真实性抗辩”。
对公共人物的范畴,学者们也作了如下界定:1.依
《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士;2.事关公共利益的企业

或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士;3.文化体育界名

人及其他众所周知的人士;4.在特定时间地点、某
一公众广泛关注或者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中,被
证明确有关联的人士[1]338。但也有学者认为“公
共人物”的抗辩原则目前不适合中国国情,原因是

中国对官员名誉实行严格保护,公共人物的名誉

权克减在中国位移为对演艺明星和体育文化名人

的监督,由此弱化了对普通名人的名誉保护,会产

生不公平[1]223。这样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
不过,在引入“公众人物”概念存在争议的情

况下,不妨先考虑嵌入“公众利益”的抗辩理由。
公众利益,即社会中不特定的大多数成员共同权

益,中国一直奉行国家利益至上和集体主义的文

化,人们对公共利益观念更为关注,也更易接受。
我国民法中也有民事行为不得损害公共利益的法

律规定,若如此设计,在制度衔接上则更为便利。
(二)明确“真实性”举证责任分配标准

真伪性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在世界范围内都

是难题,争议也很大[12]293。而新闻侵害名誉权问

题又较一般名誉侵权更复杂,原被告之间举证责

任如何分配重大攸关。前文已述,由于我国举证

责任立法规定相对粗糙,缺乏区分,新闻侵权的证

明责任也没有具体规定,加之实践中法官对法律

理解的差异,真实性抗辩的适用就会出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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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抗辩既然是抗辩事由,那被告媒体就

应该有自行选择的权利,可以使用,也可以放弃。
但是在举证责任倒置的要求下,为了避免败诉的

不利后果,事实上这一权利几乎变成了被告必须

的举证行为,而且举证一旦不被法庭采信,侵权就

会成立。在这种情形下,真实性抗辩非但没能保

护媒体的报道自由,反而成为媒体在侵权诉讼中

的掣肘。
其实,完全可以对新闻侵害名誉权案件区分

为“与公众利益有关的”和“与公众利益无关的”两
种类型。前者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公众人物及已

经意识到卷入公共事务中的人。对于此种类型案

件,新闻媒体无需对相关报道的真实性负举证责

任,而由原告对报道事实的“严重失实”负举证责

任;而对于“与公众利益无关的”案件,被告负真实

性的举证责任。
(三)确定新闻媒体“合理性误信”的注意义务

最高院《93解答》确定了侵害名誉权责任构

成的“四要件”,同时还确定了新闻名誉侵权的“严
重失实”标准。“严重失实”对应了民法上的过失,
即对注意义务的违反,那么这种违反应达到何种

程度才应承担侵权责任呢? 民法以理性人为标准

建立了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基准,即违反善良

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为抽象轻过失,违反处理自己

事务的注意义务为具体轻过失,违反普通人的注

意义务为重大过失。新闻媒体对于相关消息来源

的真实性的过错形态应为重大过失。理由在两个

方面。
其一,《93解答》区分了新闻名誉侵权的“严

重失实”标准与“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

誉权纠纷”的“基本真实”标准,即前者在“严重失

实”时承担侵权责任,而后者在“基本真实”时不承

担责任。从程度来看,“严重失实”明显高于“基本

真实”。《93解答》中“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应包

含个人或自媒体行为,其过错标准应为违反处理

自己事务的注意义务,即具体轻过失。依照法律

举重以明轻原则,新闻媒体的“严重失实”过错形

态应为重大过失。其二,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98解释》)第六问规定了媒体报道可以不承担侵

权责任的特殊情形,也就是常说的“报道特权”①,
而三年后颁布的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在第27
条对媒体报道失实后如何补救则予以了细化规

定②。最高院《98解释》对媒体的报道责任依据消

息来源的公信力,课以不同的注意义务,对于依据

官方文件和行为作出的报道,即使报道失实,媒体

也可主张“合理性误信”,几乎不承担过失责任。
而《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为国际上通行的“回应

权”[17],其目的是为媒体免于诉讼而提供特殊保

护。鉴于“回应权”制度为受害人名誉侵权提供了

诉前救济手段,因此对媒体针对消息来源的真实

性审查的过错形态解释应为重大过失较为合理。

五、结语

研究新闻名誉侵权的真实性抗辩问题,实质

上是探讨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保护的冲突问题,而
这背后更深的思考则是国家权力与民法权利、公
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平衡问题。这需要从社

会、法律和新闻的多重视角来考察。新闻侵权制

度安排上出现的特殊性与新闻传播和侵权规制互

动的复杂关系有关,加之我国国情的特殊,问题尤

显复杂。所以我们提出放宽“真实性”裁量、明确

相关举证责任,确定媒体“合理性误信”等思路,以
期改善当前真实性抗辩的处境。

近年来,业界对此也多有讨论,新闻学界大多

主张在名誉权保护与新闻报道的平衡中,向媒体

倾斜,扩大言论自由的空间,真实性抗辩显然是其

中的重要议题,但是多年来立法层面尚无推进,司
法实践则日趋保守。希望实务界能拿出更大的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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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问:“新闻单位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

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所作的报道,其报道客观准确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其报道失实,或者前述

文书和职权行为已公开纠正而拒绝更正报道,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参见《出版管理条例》第27条:“报纸、期刊发表的作品内容不真实或者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有权要求有关出版单位更正或者答辩,有关出版单位应当在其出版的报纸、期刊上予以发

表;拒绝发表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识与勇气,尝试创新举措,毕竟这是关涉到我国民

主政治建设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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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redicamentandWayoutoftheApplicationofAuthenticityDefenseinthe
CasesofNewsInfringementofReputationRight

WANGBaoqing1,2

(1.GuangmingSchoo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

Beijing100088,China;2.CCTV,Beijing100088,China)

Abstract:Inthecasesofnewsreportinfringingupontherightofreputation,authenticitydefenseisthe
mostcommonlyusedandpowerfuldefenseinthemedia.However,itsapplicationisrelatedtothe
choiceofsystemandthebalanceofinterestsinmanyaspects.Inthejudicialpracticeofourcountry,

therearemainlythreekindsofpredicament.First,thestandardof"truth"isdifferent,andthediffer-
encebetweennewstruthandlegaltruthoftenleadstotheconflictofevidenceidentification;second,

thelogicofthedistributionoftheburdenofproofabout"truth"isconfused;andthird,thefaultiden-
tificationstandardofreasonablemisbeliefisunclear.Incomparisonwiththelegislativeandjudicialex-
perienceinrelevantwesterncountries,the"truthstandard"ofauthenticitydefenseinChinashouldbe
appropriatelyrelaxedandtheburdenofproofshouldbereasonablydistributed,whilethedutyofcare
forthereasonablemisbeliefshouldbeclarified.
Keywords:newsreputationinfringement;authenticitydefense;burdenofproof;new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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